

新平县水塘集镇供排水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充分发挥价格在水资源配置、水需求调节方面的作用，增强全民节水意识，促进水环境保护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满足水塘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不断增长的需求，确保供水企业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根据成本监审结果，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新平县发展和改革局拟定了《新平县水塘集镇供排水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
一、基本情况及价格调整必要性
（一）水塘水厂基本情况
水塘水厂（原水塘供水站）位于水塘三队小组老云盘，始建于2012年，占地6.3亩，厂内建有600m³水池二座、净水设施及厂房、附属设施，镇区供水主管道总长5863米。为了规范乡镇供水站管理，2015年7月水塘供水站无偿划归新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供排水分公司进行管理。水厂实行统一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现有职工8人，承担着日常制水、供水管理、管线维护、水质化验等职责。
水塘水厂2015年底改建完成，先后共计投资710万元。其中制水设施建设360万元，水源点为南达河源水，水源主管网（全长）530米，投资180万元，集镇供水管网投资170万元。设计日供水能力2000m³/d，目前实际日供水1200m³/d。供水范围为水塘集镇及周边村寨10000人的饮水和生产用水。水厂2019年至2021年平均年供水总量537767m³，平均年售水总量469347m3，平均售水总量水费收入575339.74元，平均年供水总成本635257.27元。
（二）水塘污水处理厂投资建设情况
水塘镇污水处理工程建设范围为水塘镇集镇区，区域内北至镇政府，南至曼拉河，东西至两侧面山汇水进入镇区的山体部分，共涉及约30公顷的集镇区。项目占地5.6亩，设计处理规模：一期（2016-2017年）250 m/d，项目于2016年12月26日开工，2017年9月30日完工，完成批复建设的全部工程施工，完成投资1980947.13元。远期（2021-2030年）400 m/d。目前污水处理厂处于试运行状态。
（三）调整水塘集镇供排水价格的必要性
1.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物价水平逐年上升，制水原材料、电费、职工薪酬等费用逐年增加。
2.按照《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实施意见》（云发改价格规【2019】2号）文件要求：“2019年底前，县城、重点建制镇污水处理价格应调整至居民不低于每立方米0.85元，非居民不低于每立方米1.20元。具备污水集中处理条件（污水处理收集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建制镇和特色小镇全面建立污处理收费制度，并同步开征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原则上满足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目前水塘集镇污水处理厂处于试运行状态，开征污水处理费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为保证供排水企业的正常经营及广大用水户的用水安全，同时保障水塘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的建设，在兼顾用水户和用水企业承受能力的同时，启动水塘镇供排水价格调整十分必要。
二、价格调整的政策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2021年第46号令）；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2021年第45号令）；
（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实施意见》（云发改价格规【2019】2号）；
（五）《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4〕151号）；
（六）《云南省物价局关于积极推进水价综合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价价格〔2013〕75号）；
（七）《云南省物价局关于加快落实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的通知》（云价价格〔2017〕61号）；
（八）《云南省物价局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指导意见文件的通知》（云价价格〔2018〕66号）。
三、新平县现行水价执行情况
（一）水塘集镇现执行的供水价格为2019年新平县发展和改革局批复的试行价格，其中：居民生活用水1.3元/ m³；非居民生活用水（包括行政事业用水、工业生产用水、经营服务用水）1.4元/m³ ；特殊用水（洗车、美容美发、泡脚）4.0元/ m³；三类用水试行价格中不含污水处理费。从监审期售水量数据来看，居民用水占比68.67%、非居民用水占比31.33%、特种用水占比0%。
（二）新平县城及各乡镇现行水价执行情况 
	县城、各乡镇
	居民用水（元/ m3）
	非居民生活用水（元/m3）
	特种用水
（元/m3 ）
	备注

	新平县城
	3.50
	4.90
	9.60
	分别含污水价格1.10，1.40，1.80

	扬武
	1.40
	1.80
	2.00
	不含污水价格

	新化
	1.40
	1.50
	4.00
	不含污水价格

	老厂
	1.50
	2.50
	3.00
	不含污水价格

	戛洒
	2.45
	3.00
	3.40
	分别含污水价格0.85，1.20，1.20

	水塘
	1.30
	1.40
	4.00
	不含污水价格

	者竜
	1.60
	1.70
	4.00
	不含污水价格

	漠沙
	1.00
	1.10
	1.20
	不含污水价格

	建兴
	1.10
	1.50
	3.00
	不含污水价格

	平掌
	1.00
	1.00
	1.20
	不含污水价格



四、拟调整集镇供水价格组成情况
（一）自来水成本监审情况
根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规定，县发改局对新平县水务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供水成本进行监审，核定2019—2021年年均供水定价总成本613176.66元，核定年均供水总量537767m³，可计提收益有效资产220971.74元。
（二）自来水组价情况
根据《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2021年第46号令）规定，制定城镇供水价格，以成本监审为基础，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方法，先核定供水企业供水业务的准许收入，再以准许收入为基础分类核定用户用水价格。准许收入由准许成本、准许收益和税金构成，水塘供水价格准许成本613176.66元、准许收益率5.06%（其中权益资本收益率6.88%、债务资本收益率4.65%）、增值税及其附加税费3.3%、所得税税率25%。拟调整的供水综合价格为2.30元/立方米（含水资源费0.20元、污水处理价格1.00元）。
根据对水塘镇水厂2019-2021年运营成本的监审结果及监审期分类售水量数据测算，各用水类别自来水价格仍执行现行价格：居民生活用水1.30元/立方米（含0.20元/立方米水资源费）；非居民用水1.40元/立方米（含0.20元/立方米水资源费）；特种用水4.00元/立方米（含0.20元/立方米水资源费）。
（三）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及使用
为保证供排水企业的正常经营及广大用水户的用水安全，按照《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实施意见》（云发改价格规【2019】2号）文件要求，水塘镇作为重点建制镇应开征污水处理费，即居民每立方米0.85元，非居民每立方米1.20元。污水处理费随水价征收，主要用于水塘镇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及配套管网工程的运行维护。
五、价格调整方案
（一）终端用水价格方案
终端用水价格由拟调整的自来水价格和拟调整的污水处理费价格相加构成，供水价格执行范围为水塘镇供水管网覆盖区域，污水处理费收取标准执行范围为污水管网覆盖和收集的所有污水排水户。
居民生活用水终端价格由1.30元/立方米调整为2.15元/立方米（居民污水处理费标准0.85元/立方米）。
非居民用水终端价格由1.40元/立方米调整为2.60元/立方米（非居民污水处理费标准1.20元/立方米）。
特种行业终端用水由4.00元/立方米调整为5.20元/立方米（特种用水污水处理费标准1.2元/立方米）。
水塘镇现行自来水价格与拟调价格对比表
	用水类别
	现行水价（元/立方米）                         
	拟调整水价（元/立方米）

	
	水 价
	污水处理  费
	终端水 价
	水价
	污水处理 费
	终端水价

	居民生活用水
	一阶梯
	1.30
	
	1.30
	1.30
	0.85
	2.15

	
	二阶梯
	
	
	
	1.95
	0.85
	2.80

	
	三阶梯
	
	
	
	3.90
	0.85
	4.75

	非居民生活用水
	1.40
	
	1.40
	1.40
	1.20
	2.60

	特种行业用水
	4.00
	
	4.00
	4.00
	1.20
	5.20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执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政策。一、二、三级阶梯价格按最终确定的居民生活用水自来水价格（不含污水处理费）1:1.5:3的比例确定，具体如下：
第一阶梯月用水量：0-20立方米（含20立方米），其价格按1.30元/立方米执行；
第二阶梯月用水量：20-25立方米（含25立方米），其价格按1.95元/立方米执行；
第三阶梯月用水量：25立方米以上，其价格按3.90元/立方米执行；
对家庭人口超过4人（不含4人）且用水没有用于商业用途的居民户，可持户口本、当地居委会（村委会）证明到供水企业申报，经供水企业核实确认后，按照每增加1人增加第一阶梯月用水量3立方米，超出部分执行正常价格标准。
居民生活用水执行范围包括：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宗教场所生活用水、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
（2） 非居民用水和特种用水实行超计划（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使用城镇公共供水且日均用水量达到30立方米以上的用水单位严格实行计划（定额）管理，用水计划和行业用水定额按《云南省用水定额》（DB53/T 168-2019）规定执行。计划（定额）用水量以内的部分执行规定的到户终端水价，用水量超定额20%（含）以内的，按现行水价的 1倍加收（加收部分不含污水处理费）；用水量超定额30%（含）以内的, 累进部分按现行水价的 2倍加收（累进部分不含污水处理费）；用水量超定额30%以上的, 累进部分按现行水价的 3倍加收（累进部分不含污水处理费）。
非居民生活用水包括：工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市政用水（环卫、绿化）、生态用水、消防用水等。
特种用水主要包括：洗车、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高尔夫球场用水等。
（三）对特殊人群实行价格优惠政策
为确保城乡低收入居民生活水平不因水价调整而下降，根据云南省政府114号令及省民政厅等相关部门文件规定，对持有《云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证金领取证》、《农村最低生活保证金领取证》的困难家庭实行水价优惠，免收污水处理费，具体优惠是以户为单位，每月每户用水量在20立方米以内（含20立方米）的其供水价格按1.30元/立方米执行，超过20立方米部分按2.15元/立方米执行。对水塘集镇范围内的五保户、孤寡老人、孤儿等人群免收水费。
六、价格调整分析
2021年水塘镇居民的售水量为312649立方米，水价按每立方米拟提高0.85元测算，年提价金额为265751.65元；按用水户1265户计算，户均每年新增加水费支出为210.08元。2021年新平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02元，居民用水费用增加额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36%，所增加幅度相对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较小，调整后的供水价格对居民生活影响很小。
七、调整水塘集镇供水价格后的相关配套措施
（一）认真做好新的供水价格的宣传、解释、执行工作，利用电视、广播、网络、微信平台和发放宣传材料等多种方式，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开展合理利用水资源、节约用水、防治水污染的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保护环境和节水的意识，让群众认识到环境保护和节约水资源是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不断改善水质、水压，持续为用户提供优质用水，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三）督促企业加强成本管理，采取多种措施，降低成本费用。
（四）开展优质服务，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五）积极推进一户一表改造，加大供水设施和用水管理，降低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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